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单位申报就业见习
补贴资金的材料清单

一、申请材料清单
1、申请材料封面（见附件1）；
2、申请材料目录（见附件2）；
3、就业见习补贴申请报告（见附件3）；
4、河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财政补贴申请表（见附件4）;
5、河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人员情况汇总表（见附件5）;
6、许昌市就业见习单位申请见习补贴汇总表（见附件6），同时报送电子版；
7、河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协议书复印件（见附件7）;
8、河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证明复印件（见附件8）;
9、提供打印的由银行发放的见习人员生活补助（或工资）明细表。从2017年11月开始，见习单位必须经银行企业账户或法人的个人账户为见习人员逐月按时发放生活补助（或工资），在申领补贴时提供打印的由银行发放的生活补助（或工资）明细表复印件。银行发放明细表，可以提供企业账户或法人账户的流水单，也可以提供每个见习人员个人银行账户的流水单，只要能证明通过银行发放工资即可。
如果本月之前没有通过银行发放工资的，本次可以提供单位统一制表的见习人员生活补助（或工资）发放表，但每个月必须由见习人员本人签字。
10、见习单位为见习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凭证复印件;
11、见习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要求证件正反两面复印在一张纸上；
12、见习人员的毕业证复印件；如果是在校生，可提供在校证明或学生证复印件;
13、见习人员的《就业创业证》复印件。
二、申请材料有关要求
1、所有材料必须统一使用A4纸打印或复印；
2、所有材料应按顺序装订，在单项材料中需提供每个见习人员证件复印件时，按《许昌市就业见习单位申请见习补贴汇总表》的姓名顺序排列；
[bookmark: _GoBack]3、上报时申请材料应装订成套，一式3套，补贴审批后一套由初审部门（公共就业中心或人才交流中心）留存，一套由各级人社部门留存，一套由见习单位留存。
4、申请材料中除原件外，其它所有复印件应加盖见习单位公章；
5、在报送装订成册的申请材料时，《见习人员生活补助（工资）发放明细表》必须同时提供原件查验；
6、市、县人社部门在补贴资金审核过程中，有异议的地方要及时与见习单位沟通，最终确定后见习单位应重新修改并报送材料，不能在原材料上修改，单位最终申请金额应与人社部门拟批准金额一致。
7、有关材料应按照要求提供个人签字和粘贴照片，除个人签字的地方外，其他一律书面打印或复印上报，不得手写。
